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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46 號 委員 提案第 29361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昶佐、賴品妤、趙天麟等 18 人，有鑑於國內性侵

猥褻案件被害人未成年高達 63%，甚或有學齡前孩童遭受侵

害而不自知，另根據國外研究兒童性侵害案件受害者平均要

花 24 年才能說出受害經歷，現行相關法令追訴期最高 20 年

顯不適用。又，近年權勢性交或猥褻案件頻傳，被害者所承

受創傷並不低於妨害性自主罪章內其他類型性侵案件，但刑

責卻明顯較低，亦不恰當。爰此，擬具「中華民國刑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保障被害者權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根據統計資料，台灣性侵案件未成年受害者超過半數，2019 年人本基金會揭露台南市張姓

國小教師性侵害多名學生且犯行長達二十餘年，最近台中也爆出受害者隱忍超過二十年而

成年後才有勇氣揭發的狼師案件，目前妨害性自主各罪追訴權最多僅 20 年，恐使正義無法

申張，加害者食髓知味恐造成更多未成年者受害，故參酌國外對兒童性侵案件無追訴期提

出修正。（修正第八十條） 

二、近年權勢性侵受害者自殺事件頻傳，以生命作為代價的強烈控訴不應被忽視，故應與本章

妨害性自主其他種類之罪刑一併納入加重其刑之相關規範。（修正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二

百二十六條之一） 

三、運用權力壓迫、心理制約或環境機會等其他方式，進行性侵或猥褻的犯罪行為，其方法手

段不應該被視為低於強暴、脅迫等其他方式，故提高刑度與本章其他性侵猥褻罪責相同。 

 

提案人：林昶佐  賴品妤  趙天麟 

連署人：范 雲  邱議瑩  蘇治芬  蔡易餘  林楚茵  

陳素月  賴瑞隆  蘇巧慧  吳玉琴  高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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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秉叡  邱顯智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莊競程  洪申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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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十條 追訴權，因下列期

間內未起訴而消滅： 

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

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之罪者，三十年。但發

生死亡結果者，不在此限

。 

二、犯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上

十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

，二十年。 

三、犯最重本刑為一年以上

三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

，十年。 

四、犯最重本刑為一年未滿

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

罪者，五年。 

前項期間自犯罪成立之

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繼續

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

起算。 

第一項之追訴權，對未

滿十八歲之人犯本法第二百

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

、第二百二十八條及第二百

二十九條者自成年日起算。 

第八十條 追訴權，因下列期

間內未起訴而消滅： 

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

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之罪者，三十年。但發

生死亡結果者，不在此限

。 

二、犯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上

十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

，二十年。 

三、犯最重本刑為一年以上

三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

，十年。 

四、犯最重本刑為一年未滿

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

罪者，五年。 

前項期間自犯罪成立之

日起算。但犯罪行為有繼續

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

起算。 

一、依據衛福部 2021 年統計

資料，國內性侵害被害人未

滿 18 歲者約占 63%，平均

年齡呈下降趨勢，且 0~6 歲

被害人占總體 3%，未成年

人可能無法明確主張其身體

自主權，學齡前的孩童更可

能無從理解自身遭遇。 

二、澳洲皇家調查委員會針對

兒童性侵害案件調查報告指

出，受害者平均需花約 24

年才能說出受害經歷，故現

行刑法中妨害性自主罪責，

追訴期最高僅 20 年，難以

將不肖人等繩之以法，故修

正對未成年人犯下妨害性自

主罪追訴期自成年日起算。 

第二百二十六條 犯第二百二

十一條、第二百二十二條、

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二

十四條之一、第二百二十五

條或第二百二十八條之罪，

因而致被害人於死者，處無

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 

因而致被害人自殺或意

圖自殺而致重傷者，處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 

第二百二十六條 犯第二百二

十一條、第二百二十二條、

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二

十四條之一或第二百二十五

條之罪，因而致被害人於死

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 

因而致被害人羞忿自殺

或意圖自殺而致重傷者，處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近年利用權勢或機會之性

侵案件震驚社會，2017 年

年輕女作家於新書內揭露其

未成年時遭誘姦經歷後輕生

，2021 年任職於新北市衛

生局女性員工跳樓輕生，顯

見權勢性侵受害者，所承受

持續性的心理創傷、社會壓

力不低於受強暴、脅迫等形

式性侵或猥褻者。爰此，增

訂於本條第一項。 

二、本條第二項規定致被害人

「羞忿」自殺過於狹隘，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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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自殺可能有多種複雜心

理動機，無論何種皆是以生

命為代價的強烈訴求，不應

以「羞忿」限縮其適用，故

刪除之。 

第二百二十六條之一 犯第二

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二

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

百二十四條之一、第二百二

十五條或第二百二十八條之

罪，而故意殺害被害人者，

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使被害

人受重傷者，處無期徒刑或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二百二十六條之一 犯第二

百二十一條、第二百二十二

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

百二十四條之一或第二百二

十五條之罪，而故意殺害被

害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使被害人受重傷者，處無

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 

如修訂前條原因，本條亦一併

適用，爰修訂之。 

第二百二十八條 對於因親屬

、監護、教養、教育、訓練

、救濟、醫療、公務、業務

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

、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

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

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二百二十八條 對於因親屬

、監護、教養、教育、訓練

、救濟、醫療、公務、業務

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

、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

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六月

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

行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一、權勢性侵被害人因受到權

力壓迫和心理制約，導致無

從抵抗甚至曲從的情況，其

所承受的傷害難謂低於加害

者以強暴、脅迫等方式，目

前刑度低於本章其他性侵罪

刑顯不合理。爰此，比照本

章其他刑度提高。 

二、同前述，第二項刑責亦一

併修訂。 

 


